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扎赉特旗辖区各诊所：
　　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中医药局制定下发的《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卫医政发［2022]33号）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诊所备案管理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　　一、新申办的诊所，均按《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申请诊所备案。
　　二、在《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施行前已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诊所，在文件规定时间内（即2023年12月20日前）按照诊所备案要求完成诊所备案操作，换发诊所备案凭证。
　　三、在《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施行前已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诊所，不再新增变更、校验、停业、解除停业等业务申请。

　　四、已经提交注册、变更、校验、停业、解除停业、注销等业务申请数据的，可以继续完成该业务申请的审批，除注销业务外同步完成诊所备案操作。
　　五、已完成诊所备案的，如信息发生变化可以提交备案变动、诊所歇业、解除诊所歇业、撤销备案等业务。
六、中医诊所按照《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有关规定进行备案。

附件：关于印发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（国卫医政发［2022]33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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